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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

资产管理制度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协会资产管理工作，维护协会资产的安全和完

整，防止资产流失，切实提高资产管理水平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

定，结合协会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资产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固定资产及无

形资产的购置、使用、保管维护、清查盘点和处置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内所称资产购置、处置的审批权限，参照协会

财务制度内的规定执行。 

 

第二章 固定资产管理 

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固定资产，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

产—— 

· 为生产商品、提供劳务、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 

· 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

第五条 运营管理部为协会固定资产的主管部门，负责固定资

产的管理，做好固定资产的分类、统一编号，建立固定资产档案、

登记账卡，负责办理验收、调拨、报废、封存、启用等事项，并监

督使用部门做好设备使用及维护。每年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

点，确保账物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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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项固定资产的使用部门对固定资产的保管、维护、

安全完整负第一责任，负责设备的实际管理工作。所有设备都要明

确使用、保管、维护的责任人，并严格执行维护保养，确保设备清

洁、完好及安全使用。 

第七条 各部门如有固定资产购置需求，须提交固定资产购置

申请，经协会领导审批通过后由运营管理部负责购置。设备到达

后，由运营管理部进行检查验收，方可由各部门领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八条 未经运营管理部及协会领导审批，任何部门均无权办

理设备转移及处理，一经发现，将追究部门及经办人的责任。 

第九条 固定资产处置、报废须由运营管理部联合使用部门检

查确认固定资产是否符合处置、报废条件，如符合，由运营管理部

提出处置、报废申请，确认处置、报废净收益或净损失，经协会领

导审批，方可办理处置、报废手续。处置、报废的固定资产须符合

的条件如下—— 

· 超过使用年限、性能严重下降，且无法改造利用，无修复

价值的 

· 腐蚀、损坏严重，无法修复，继续使用可能发生危险的 

· 因事故或其他自然灾害损坏，无修复价值的 

第十条 凡不符合处置、报废条件，且停用三个月以上的固定

资产由运营管理部封存、保管。如需启封，应由使用部门提交启用

申请，经运营管理部同意方可使用。 



 

-  3  - 

第十一条 为保护固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，运营管理部须每年

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、盘点，以掌握固定资产的实有数量，查

明有无丢失、毁损或未入账的固定资产，保证账物相符。盘点人在

清查时发现固定资产毁损和盘盈、盘亏，要查明原因并形成情况说

明，运营管理部签署意见并报协会领导审批后，方可做相应的账务

处理。 

 

第三章 无形资产管理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所称无形资产，是指协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

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，即能从协会单独分离或划分，

并能够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协议、资产、负债一起用于出售、转

移、授权许可、租赁或者交换的，以及源自合同协议性权力或其他

法律权利的非货币性资产。通常包括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商标

权、著作权、特许权、土地使用权等。 

第十三条 运营管理部为协会无形资产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无形

资产的申报、购置、组织验收及技术鉴定、产权确认手续办理、登

记及台账建立、处置及报废、清查盘点及日常维护管理等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外购无形资产需由相关部门根据业务计划及需求提

交无形资产购置申请，经协会领导审批后，由运营管理部负责购置

手续。外购无形资产必须取得无形资产所有权的有效证明文件，由

运营管理部组织相关单位和使用部门，按合同及技术文件规定的验

收标准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方可入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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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自创无形资产需由协会业务部门根据业务计划，结

合协会运营发展目标拟定自行开发项目，并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

析、论证，论证通过后制订项目任务书并报协会领导审批。审批通

过后，组建团队负责无形资产开发项目工作。开发完成后，由项目

团队负责组织验收。运营管理部监督验收过程，并在验收完成后结

转无形资产。 

第十六条 自创无形资产的技术资料应有专人保管，严格限制

未经授权人员直接接触自创无形资产的技术资料，对技术资料查询

使用应经查询使用人所属部门及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审批。运营管理

部应对查询使用情况进行记录，以便进行责任追究。 

第十七条 运营管理部负责组织使用部门每年年末对无形资产

进行检查维护、盘点及价值评估，以确保无形资产使用状态良好、

寿命时限内占有权得到保障、账实相符。 

第十八条 无形资产不能继续使用，预计无法给协会带来经济

利益或丧失权利等原因需进行注销处理的，由运营管理部提出注销

申请，经协会领导批准后执行。无形资产需对外处置的，由运营管

理部提出处置方案，确认处置净收益或净损失，经协会领导审批后

执行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

会审议通过；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
